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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6年 4月 7日，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虞兔良先生、虞阿五先

生回避表决。 

公司 2016 年度拟与控股股东、控股股东所属单位、参股公司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总金额 31,916万元。具体包括：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16 年 

预计金额 

（万元） 

2015 年 

发生金额 

（万元） 

1 
向关联方销售、

加工商品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16,183 

南京明奥珠宝有限公司 50 14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3  

日月城置业有限公司 20   

临沂日月置业有限公司 10       

2 关联租赁 

武汉明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60 260 

上海明牌投资有限公司 350 350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0 70 

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20 220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 6 6 

3 代垫劳务费用 武汉明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900 720 

合计 31,916 17,826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往来，程序合法，定

价依据充分，价格公平合理。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商品销售、房产租赁、代垫劳务

费用活动，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充分利用上述关联

方地理优势，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进出口业务，降低成本，提高员工福利，同

时将保证公司正常稳定的经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公司日常的关联交易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到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有任何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

被控制。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一）向关联方销售、加工商品的协议 

2016年公司与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菜百”）签订

《2016年度产品销售与委托加工框架协议》，协议对公司向北京菜百销售产品以

及加工产品时的定价原则做了约定，协议有效期为一年（2016 年 1月 1日—2016

年 12月 31日），预计交易金额为 30000万元。 

（二）关联租赁协议 

1、本公司之子公司武汉明牌首饰有限公司与武汉明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房屋租赁合同》，武汉明牌实业投资有限将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中山大道 561

号的房产一楼出租给子公司武汉明牌首饰有限公司作为办公及商业经营使用，租

期为 20 年，即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止，双方协商确定年

租金为 260万元，2016预计租金 260万元。 

2、本公司之子公司上海明牌首饰有限公司与上海明牌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上海明牌投资有限公司将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388 号的房

产一层、地下一层及四楼 402室出租给子公司上海明牌首饰有限公司作为办公及

商业经营使用，租期为 20年，即自 2010年 1月 1日起至 2029 年 12月 31日止，



双方协商确定年租金为 350万元，2016年预计租金 350万元。 

3、本公司之子公司长沙明牌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与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位于长沙市黄兴南路 456

号一楼的物业部分出租给子公司长沙明牌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作为办公及商业经

营使用，租期为 20 年，即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止，双方

协商确定年租金为 70万元，2016年预计租金为 70万元。 

4、本公司之子公司绍兴明牌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与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浙江明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位于绍兴解放北路 399

号的房屋出租给子公司绍兴明牌珠宝销售有限公司作为办公及商业经营使用，租

期为 2年，即自 2015年 1月 1 日起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双方协商确定年租

金为 220万元，2016年预计租金为 220万元。 

5、本公司与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本公司将位

于绍兴市柯桥区福全镇沈家畈村东厢溇第 3幢 3层 1间和 5层 4间出租给浙江日

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办公用房，租赁期为 2 年，即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双方协商确定年租金 6万元，2016年预计租金为 6万元。 

（三）劳务派遣协议 

公司与武汉明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武汉明牌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按照规定向公司派遣劳务人员，派遣期为 5 年，即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6年 3月 31日止。公司之子公司武汉明牌首饰有限公司与武汉明牌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武汉明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按照规定向

武汉明牌首饰有限公司中山大洋店派遣劳务人员，派遣期为 5 年，即自 2012 年

7月 9日至 2017年 7月 8日。 

2016 年预计武汉明牌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替公司及武汉明牌首饰有限公司垫

付劳务派遣费用 900万元。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八会议《关于公司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情况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 2016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

公司 2015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对 201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进行的合理估计。上述关联交易依据市场情况定价，价格公允，符合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

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涉

及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其他说明 

本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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